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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是一个多成分、多层次、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是与系统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联系的。生态环境是指生物群落及其周围地

理环境，而海陆表面上下具有一定厚度范围的地球表层人类社会及其周围的各种

事物，构成了具有独特地理结构和形式的地理环境。地球表层或地理圈是由大气

圈、岩石圈的一部分及水圈、生物圈和土壤层构成，通过水循环、大气循环、生

物循环和地质循环等彼此进行着复杂的能量转化和物质交换，维持着环境的平

衡。人类是生态环境中具有相当数量和高度智能的群体，一方面，受制于其他圈

层和群落的影响，另一方面，人类干扰和控制着生态环境系统，使许多地区的天

然环境背景变为人为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的活动如果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

律，那么人类就受益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比较和谐，一些自然资源

就可得到不断的更新; 相反，资源就会受到破坏，环境质量就会下降，生态就会

失调，人类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各种自然灾害就会接踵而至。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人口众多，灾害频发，

水、旱、蝗、震等灾情不断，瘟疫、寒冻、滑坡、泥石流、海洋灾害等灾害也时

有侵扰。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破坏森林、草原等植被，造成大面积水土流

失，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还使土地沙漠化、盐碱化等次生灾害愈益严重，又进一

步加剧灾害的频发和危害程度。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地震等地质灾害不仅可以改变地貌形态，还使河流决堤，滑坡和泥石流屡

现，出现堰塞湖等威胁下游的隐生灾害。若北方恰处冬季，如政府救灾不力，屋

坏房塌，民众还会受到寒冻袭扰。嘉靖三十四年 ( 1555) 十二月十二日的华州

大地震，陕、豫、晋等省就死亡 83 万余人，应是地震及次生灾害带来的恶果。
而旱蝗并发、水灾与瘟疫相接而生，以及雷电烧毁林草，飓风携带大量暴雨，潮

涌海侵，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后出现的饥荒，都会使灾民雪上加霜，叫苦不迭。
以历史上黄河泛滥为例，黄河泛滥不仅把上游黄土高原表层肥沃的土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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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使上游地貌由原变梁变峁，地形趋向破碎，还使河道中的泥沙增多，易发生

河患，而大量的泥沙堆积在华北平原上，不仅增加了华北平原的高度，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华北平原大平小不平的地貌，加重了河北地区土地的盐碱化，使

这一地区的旱涝灾害更趋严重。
北方地区历史上的森林、草原变成现今的肆虐沙漠、濯濯童山，使这些原来

水草肥美的地方竟无法立足。南方的围湖造田，也使湖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灾害频发。黄河、长江、珠江等上游地区，砍林毁草，烧山垦荒，造成大量水土

流失，使中下游河患不断，水利工程难以调节维持，水旱灾害屡现。以下以黄土

高原中最大的两个塬洛川塬和董志塬为例，探求历史时期这两个塬所在的泾洛流

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后带来的恶果。
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的塬面不断破碎，沟壑不断增加。从关中北山诸塬北上，

随着地势的增高，塬面亦变得破碎而狭小，沟壑也在逐渐增多，梁、峁等在今陇

东马莲河和陕北洛水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屡见不鲜。从塬到梁，从梁到峁，黄

土高原侵蚀切割有一定的纬度分布特点，即泾洛流域中游多塬，上游多梁峁。愈

向北，侵蚀速度愈加速。洛川塬与董志塬为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两块塬，两块塬今

已被切割得斑痕累累。比较历史时期陇东塬、梁、峁的变化不难发现，由于庆阳

以北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故这里的塬面破碎，梁峁多有展布，连其间交通道

路也是蜿蜒在川谷之中，塬、梁、峁之上已不适宜作为交通要道。这种变化至少

在唐时已经开始。而庆阳以南，塬的地形就稍为完整，不管是泾水、蒲水、黑河

左右，还是马莲河东西，不仅塬的数量多，而且塬面大，但这里的侵蚀切割仍有

发展。昔日的彭塬、青石塬、良塬等面积都十分广大，而今仅以董志塬为大。各

塬间沟壑常常相向展布，土梁、崾岘地形屡见不鲜。今平凉镇塬间的五指塬、灵

台与长武间的鸡爪塬、董志塬东的四块条形塬，都是沟壑侵蚀切割形成的。马莲

以东的各塬也多呈条状分布，其间各河对塬的侵蚀仍在加剧。与庆阳以北不同，

这里的道路多走塬上，这是因为塬上地形较为完整的缘故。这里的塬可以说是黄

土高原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侵蚀切割的速度虽较北部沟壑区弱，但沟壑任其

发展下去，下一步发展的结果就和现在北部的地形一样。从塬面的完整性和沟壑

的密度多少来看，黄土高原地区侵蚀存在着纬度差异的特点。即沟壑区以残塬、
梁峁等破碎地形较多，丘陵塬区以地形较完整的塬分布较多。历史时期乃至今

天，沟壑都在一直发育，毛沟、冲沟、支沟等，沟壑在不断地延长、增大。今天

陇东黄土塬已不太完整，沟壑纵横，应是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结果。① 相对来

说，洛川塬更为零碎。这里的洛川塬并非只是指今洛川县境狭义的塬，而应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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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元林: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9 ～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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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富县、洛川、黄陵间的洛河周围的塬，洛川 “周围平原数百里之间，盖沿边

诸州邑如环滁之皆山”①。这些高平的塬， “望之无甚险巇，履之殊少坦途”，

“随处皆有要险深沟”。② 无论是昔日的长城塬还是鄜城塬等，塬面愈来愈破碎，

在这里行路要绕很长的距离。多数塬已变成条块形状，就是清初的广陵塬，今也

已变成四块小塬，其侵蚀至今仍在持续。今洛川塬至少已变成数十个破碎的塬

了，在这里要寻找一个与董志塬一样较宽广的大塬是很难的。③ 泾洛流域生态环

境日趋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大塬消失，小的塬以及梁、峁，成为今天黄土高原

的主要地貌和地形。这些地形与地貌的出现，是历史时期水土流失的结果。

第二节 自然灾害与区域社会

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人类社会同存共在，灾害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

同灾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自然灾害对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影

响，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中国历史上人员伤亡和流徙，财产遭

受损失，粮食减产乃至绝收，而且使经济发展遭到破坏，经济格局改变，社会稳

定受到威胁，甚至引发动乱或农民起义，影响到政治决策和政治格局，牵一发而

动全身，影响到区域社会的各个层面。

一、自然灾害与人口变化

灾害和战争是历史上影响我国人口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在冷兵器时代，灾

害对人口的影响有时超过战争。战争造成人畜死亡而未及时处理，往往会导致瘟

疫流行，两者相互关联，在一定历史时期使我国人口减少，还导致人口流徙。
不同灾害造成人口死亡的情况不同。地震、泥石流、滑坡、山崩等地质灾害

虽然是今天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灾害之一，但历史上，由于大多数建筑都是使用

土坯、草、竹、木等材料，而少使用砖瓦，而且因这些灾害一般发生在人口稀疏

或无人区，故而造成的人口伤亡并不如今天这样多。但也有特殊情况发生，上述

目前世界上所知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嘉靖三十四年 ( 1555) 华州地震死亡 8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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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刘毓秀修: 嘉庆《洛川县志》卷 19《艺文》，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7 年。
( 清) 刘毓秀修: 嘉庆《洛川县志》卷 20《拾遗》，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7 年。
王元林: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北京: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47 ～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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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公元前 231 年至公元 1971 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 6. 0 级以上大地震

69 次，67 次有旱震对应关系。① 这种震前 1 ～ 3 年时间内，往往有大面积或持久

性大旱存在，灾害叠加，更使民众难以生存。成化二十三年 ( 1487 ) 七月，关

中地震，死亡人口近 2 000 余人; 弘治十四年 ( 1501) 陕西朝邑县 ( 今陕西大荔

朝邑) 地震，死亡 160 余人; 隆庆二年 ( 1568) ，西安府东北地震，死伤人口众

多; 天启二年 ( 1622) ，宁夏固原北地震，塌死 12 000 多人，等等，都造成人口

的一定减少。②

水灾对人口的直接影响是灾害本身造成的死亡。山洪暴发，河湖泛滥，造成

人员被淹，被冲走而伤亡，不计其数。这种灾害具有突发性，在交通和通信不发

达的古代，造成人口死伤超过现代。水灾后的瘟疫又加重了灾害的危害程度，特

别是黄河下游历史上 1 000 多次的泛滥，给下游民众带来了损失巨大，这种使数

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丧生的洪水例子不胜枚举。东汉永兴元年 ( 153 ) 七月，“郡

国三十二，蝗; 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③。
这仅是逃亡人数，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宋金元明，黄河在豫、鲁、皖、苏的泛滥

更造成了这一地区千疮百孔，死亡惨重。1931 年江淮流域大洪水，殃及鲁、豫、
苏、浙、皖、湘、赣八省，受灾 5 300 多万，有 42 万人被夺去生命，每千人中

离村者平均有 125 人，占灾区总人口 40%。④

旱灾虽不如水灾发生具有突发性，但长时间、大面积的旱灾，会造成人们饮

水困难，加之旱灾后往往出现蝗灾，粮食几乎绝收，出现饥荒，再加上传染病易

发，导致死亡人口甚或超过水灾，明末陕北旱灾即是如此。光绪丁丑 ( 1877 ) 、
戊寅 ( 1878) 大旱奇荒 ( “丁戊奇荒”) ，以直隶、山西、河南、山东为主，北

至辽宁，西至甘陕，南达苏皖，东至大海，旱灾地域广大。饥荒出现，饿死民众

不计其数，随后又是瘟疫，造成大批人口死亡。据统计，受灾人数约在 1. 6 亿 ～
2 亿，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饿和瘟疫的人口约有1 000 万左

右。⑤ 1928—1930 年，西北大旱引起饥荒，陕西省赈务委员会调查统计，其中

37 个县在三年灾荒中，逃难妇女共达 100 余万 ( 被贩卖者达 30 余万，迁逃者 70
余万) ，再加上男子，离村逃难人口当在 200 万左右，占全省人口的 1 /6。而据

陕西省官方统计，1930 年全省大灾荒后较 1928 年，除西安、榆林略有增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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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庆国: 《中国旱震关系研究》，北京: 海洋出版社，1985 年，第 1 页。
王元林: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北京: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404、405 页。
( 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卷 7《桓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98

页。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131 页。
李文海等: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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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58 个县共减少 944 719 人。① 死亡、流徙之重可见一斑。
其他飓风引起洪灾和潮灾，鼠灾等动物灾害引起瘟疫、严寒冻死以及霜雹等

引起粮食减产或绝收而致荒灾，亦造成人口死亡。有学者曾对中国历史上死亡万

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包括旱、涝、飓风、严寒、饥馑、疫灾等进行统计，仅

西汉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就有 144 次。如果加上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灾害，至少在

160 次以上。其中导致十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死亡的大灾荒有 20 次以上。
而对明清时期死亡千人以上灾害所作统计，旱、涝、风雹、冻寒、潮灾、山崩、
地震等灾害，明 代 共 370 次，死 亡 共 627. 450 2 万 人; 清 代 413 次，死 亡 共

5 135. 154 7 万人; 合计明清两代死亡千人以上灾害共 783 次，死亡共 5 762. 6 万

余人。② 灾害危害之重超过人们的想象。

二、自然灾害与经济凋敝

各种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人口流亡，也使民众的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粮食减产

或绝收，社会经济凋敝，甚或影响区域经济格局。
史籍中有关各种灾害毁屋坏房、伤禾害稼的记载不绝于书，无论是水旱还是

雹飓，无论是霜雪还是地震，无论是蝗等虫灾还是鼠灾，都会造成田园损伤。
“伤稼”、“坏田”、“禾稼尽损”、“田庐尽淹”、“民居财货漂流几尽”、“坏官私

庐舍无算”等，使民众粮食和财产受到损失。( 唐) 房玄龄: 《晋书》卷 27 《五

行志》载，太和六年 ( 371) 六月，“京都大水，平地数尺，浸及太庙。朱雀大

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荡

没，黎庶饥馑”③。前秦皇始五年 ( 355) ， “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

无遗，牛马相噉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④。在诸灾害中，水旱灾害成为

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水灾和地震等地质灾害、火灾等成为毁坏房屋的主要

灾害。
水旱灾害威胁农业生产，造成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或绝收，而蝗灾等虫灾也

使庄稼减产或绝收。低温霜雪雹风等，也会影响庄稼生长。不适时宜的气候因子

都会使粮食产量减少。在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里，这些 “天灾”无

疑给民众生存带来极大的挑战，重创了民众的生活。而毁坏庐舍，民众需要重新

修盖家园，自然增加了民众的负担。明洪武二十二年 ( 1389 ) 四月，河南 “自

743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131 页。
陈玉琼、高建国: 《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载《大自然探

索》，1984 年第 4 期。
( 唐) 房玄龄: 《晋书》卷 27《五行志上》，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16 页。
( 唐) 房玄龄: 《晋书》卷 112《苻健载纪》，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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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永城至彰德，春夏旱旸，麦苗疏薄，今年夏税宜减半征收”①。减税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了民众的负担，但这样的灾荒确实不时发生。这对处在下层的民众无

疑是要不断与自然环境抗争，以求得生存。万历四十三年 ( 1615) ，山东省六郡

“自正月至六月不雨，田禾枯槁，千里如焚，耘叟、贩夫蜂起抢夺，相率而求一

饱”②。这些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会影响到地方经济，连续不断的灾害使地方经

济凋敝，民众生活痛苦不堪。
自然灾害不仅摧毁了官民庐舍、粮仓、盐场等经济设施，造成了粮食和经济

作物歉收与绝收，粮价飞涨，饥荒流行; 也给林牧副渔业造成损失，耕牛死亡，

船只损毁，林地毁坏，家庭饲养业重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被破

坏，大大延缓了政府和民众救灾的进度，使地方经济恢复步履维艰。历史时期黄

河的泛、决、徙，对下游平原农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原来的豫东、鲁西南、
皖北、苏北曾是两汉时比较富庶、人口稠密的地区，至唐代仍是如此，但自南宋

金代黄河南泛后，历元明清前期，至 1855 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前，黄河在这一地

区肆虐 700 多年，造成这一带沙荒、盐碱、内涝不断，劳动力较少，土地荒芜，

经济凋敝。中国经济中心在唐后期南移东南地区，固然有人为原因，但自然环境

恶劣，灾害不断，农业发展停滞，水利工程失修，应是主要的症结所在。失去农

业发展的良好的自然环境，就失去了以往的富庶农业地区的光环。
宋代以后，南方人口增多，围湖造田，山地梯田开发，虽然增加了粮食，解

决了民众的生计，但由于过度开垦湖泊和山地，造成山区土壤侵蚀加剧，下游湖

区蓄水面积缩小，东南地区水旱灾害加剧，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东南地区

农业发展的步伐。而在北方，农业发展滞缓，灾害连连，每次灾后重建都使民众

生活更加困苦。近代，大量流民“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开发边疆

和去国外谋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土壤侵

蚀和盐碱化、水旱灾害屡有显现，也制约了边地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自然灾害与战争等社会动荡

战争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剥削，苛政酷刑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重了灾荒的发生。同时，灾荒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社会矛盾，民

众甚或为了生存，铤而走险，抢掠造反，引起社会动乱，政府派兵镇压，发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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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96“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戊午”，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第 2949 页。
《明神宗实录》卷 534“万历四十三年七月癸亥”，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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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由于灾与荒相互联系，有灾必有荒。受到饥饿与死亡威胁的灾民，不仅

“草根树皮吃尽”，“饿殍遍野”，“人相食”，甚或出现饥民抢米分粮的情形。明

邱浚在 《大学衍义补》说得十分明白: “劫禾之举，此盗贼之端、祸乱之萌

也。……小人乏食，计出无聊，谓饥死与杀死等死耳，与其饥而死，不如杀而

死。况又未必杀耶，……闻粟所在，群趋而赴，哀告求贷，苟有不从，即肆劫

夺，且曰: ‘我非盗也，迫于饥寒不得已耳。……窃弄锄挺以扞游徼之吏，不幸

而伤一人，势不容己，遂至变乱矣。”① 从因饥求贷，无贷 “劫夺”，抢米抢粮，

遂至发生民变。唐长庆二年 ( 822) ，和州 ( 今安徽和县) 饥荒，乌江县 ( 今安

徽和县北) “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②。小规模民变屡生，抢夺粮仓等事屡见不

鲜。雍正九年 ( 1731) 五月，福建因旱，政府“发粜仓谷，因是人情大安”。但

罗源县高墩铺陈至陛家 “有粜剩谷五百余石，为多人开仓抢去”，该县护国铺

“有无数人众将居民游允奇仓揭开，抢去谷百余石”③，如此之事，不胜枚举。隋

末，翟让、李密起义军袭兴洛仓，“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

至数十万”④，农民起义军开仓放粮，救治民众。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饥荒的严

重程度。
饥民抢米分粮，引起局部地方动乱。而大范围、长时期的饥荒，民众被迫背

井离乡，流落四方，出现数万乃至数十万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甚或民

众揭竿而起，爆发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大都与严重的自

然灾害和饥荒有关。周代因灾荒而引起骚乱，从厉王二十一年 ( 前 858) 至二十

六年 ( 前 853) 连续 6 年之大旱灾暴发后，西周领土内，即普遍出现饥饿农奴的

叛乱; 西汉之灾荒至新莽末年而大暴发，饥民遍全国， “盗贼”乃随之而起，

《汉书·王莽传》谓: “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东汉自安帝永初以后

100 年间，水旱饥馑交相煎迫，民生益蹙，各州郡流民叛乱，遂复相继蜂起，从

安帝永初三年 ( 109) 至献帝建安十四年 ( 209 ) 的前后 100 年间，以流民为基

础之叛乱，较大者达 42 次之多; 魏晋纷争割据，旷日持久，政治废弛，天灾屡

发，饥民为寇者尤重; 三国魏、蜀、吴就有 14 次之多，西晋也有 10 次; 隋代自

大业三年 ( 607) 以后连岁水旱，至大业六年 ( 610 ) ，民间流亡者多纷起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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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邱浚: 《大学衍义补》卷 16《治国平天下之要·恒民之患》，北京: 京华出版社，1999 年，

第 165 页。
(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卷 16《穆宗纪》，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01 页。
( 清) 允禄、鄂尔泰等编: 《清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 83“福建陆路提督张起云奏折”，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295 页。
(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卷 53《李密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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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州郡，其后寇乱多达 14 次之多; 唐后期僖宗乾符年间，因长期水旱饥馑之

侵迫，积累为患，民苦不堪，叛乱遂亦继起，较大有王仙芝等人曹州、濮州暴动

等 13 次; 宋代灾荒超过前代，叛乱也多，太宗淳化时王小波起义，真宗时赵延

顺起义，仁宗时王则一起义，神宗、哲宗时四方饥馑，山东、江苏等地，民众啸

聚，至徽宗时益甚，梁山泊起义等 13 次; 元代因饥荒而发动的骚乱多达 300 余

起，其中较大者是山东起义、徐寿辉的红巾军、刘福通河南起义、张士诚泰州起

义等; 明代灾荒严重，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前就有因连年荒灾若干地区的骚乱，

诸如天启时四川永宁、贵州水西，崇祯初陕北起义、山西起义等，崇祯末华北、
西北六省大旱灾，李自成领导明末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统治; 清朝也有 6 次因

饥荒而致民众起义。① 灾荒出现时，一些教门或宗教组织头目，大肆活动，插足

其间，农民、流民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1851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号召和

率领大量饥饿民众起义的。近代的秘密教门或邪教组织，往往利用灾害制造恐惧

言论，把自己打扮成拯救灾民的救世主，诈骗钱财，招揽徒众，聚集力量，发动

反叛，试图建立神权与政权的王朝，鱼目混杂，促使地方动乱的发生。
当然，灾害的发生，也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受到影响，特别是蝗灾和

暴风雪灾、冻害等灾害的发生，对依赖草原生存的牲畜和民众造成极大伤害。为

了生存，他们也时常南下掠夺粮食和牲畜，使北方边地出现动荡。西汉时，匈奴

不断南下侵扰，一部分原因是雪灾寒冷。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南迁，

改善与汉朝关系，南迁除政治原因外，还与气候的寒冷致使雪灾、白灾不断出现

有关。西晋末，北方草原连续大旱，氐、匈奴、鲜卑、羌、羯等游牧民族内迁，

出现了历史上“五胡乱华”的局面。历史上大到诸多北方边地民族内徙，小到

某一年冬春的寒冻，寒冻灾害导致荒灾而使北方游牧民族无法生存，南下求存就

不可避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
而自然灾害还可具体影响到政治等重大事件。一般来说，“以农为本”，荒

政自然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祈雨禳灾，释放囚徒，甚或下 “罪己诏”，以求 “天

人感应”，而这往往成为政治家利用灾害对施政加以干涉，建言献策，推行变革

或宫廷斗争，甚或决定国家大事的借口。清初天花流行，有人认为顺治就是因天

花而亡，而康熙因出过天花才得以继承皇位，灾害对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同样，自然灾害还影响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结局。黄初三年 ( 222 ) 九月，

魏、吴在江陵大战，魏军围城两月，时恰逢江陵城外大旱疫灾，魏文帝曹丕被迫

因“大疫”而班兵撤退。② 南朝齐中兴元年 ( 501 ) ，郢城 ( 今湖北武汉) 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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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148 ～ 168 页。
( 晋) 陈寿撰: 《三国志·魏志》卷 9《夏侯尚传》，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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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守城的 10 万多军民十之七八因疫而亡①，对齐、梁政权更替产生重大

影响。
总之，灾荒引起民众生存困难，流民抢粮斗米用以活口，而大量流民引发起

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又加重了灾荒，造成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社会动乱。
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大都与自然灾害的“天灾”、统治阶级的苛政 “人

祸”有关，而自然灾害又往往影响权力争夺、战争成败，其影响不可小视。

第三节 自然灾害与思想文化

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国民众面对自然灾害，形成了各自

特色的思想文化。中国民众面对灾害形成了顽强抗争、同舟共济的传统和精神，

创作了敬畏与驱灾的信仰习俗，创作了大量以灾荒为素材的文学作品，撰写了许

多防灾救灾的韬略和工程著作，歌颂防灾救灾中的英雄人物，形成了中国历史灾

荒中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文化。
著名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滋育出的古巴比伦，从公元前 19 世纪到公元

前 7 世纪，其繁荣持续了 1 000 多年，其衰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内部的阶级矛盾

和斗争以及外族入侵等原因造成的，但古巴比伦从人类文明发源地变成今日不毛

之地的沙漠，其自然灾害不可不深入探求。不管是人们开垦森林与草原，植被减

少，风沙出现，还是古巴比伦人只灌不排，引起土壤盐碱化，民众被迫迁徙，但

最终结果都是自然灾害促使环境恶化，人类失去生存的自然条件。同样，公元前

2500 至 1500 年，印度河流域的今塔尔沙漠还是一个以农业发达而著称的地方，

哈巴拉—摩亨佐达罗文明十分发达，但由于人类耕垦，草原植被破坏，风沙侵

袭，其最终陨落。古尼罗河文明消失也与过度放牧与垦殖以及外族入侵等原因有

关。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明一直长久不衰，未曾中断，这其中与我国

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与环境优越有关外，还与我国人民在屡遭自然灾害袭击时，

在长期的灾害面前，不低头屈服、不屈不挠、积极面对，经受住灾害的考验有

关，而且在同灾害的抗争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培养出勤劳勇敢、艰

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磨炼出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英勇奋

斗、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品德和传统。这些优良的品德与传统，支持一代又一

代的中华民族与灾害相斗争、相抗衡，并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不屈不挠，成为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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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方面培养和激发了民族精神与传统，另一方面，也

使广大民众对灾害产生了不安、恐惧的心理。由于封建社会中，单个家庭和民众

防御与抵抗灾害的能力微乎其微，民众在心理层面对灾荒既畏惧又惶恐，反映在

信仰、文化、习俗上，既有敬畏又有无法达到满足时的抗争。全国各地普遍建有

大量的龙王庙，这种信仰的形成，与雨泽不时的旱涝及水灾相关联。旱时，人们

祈求龙王降甘霖，涝时人们祈求龙王止淫雨。当龙王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有

些地方还出现鞭笞龙王、抬龙王晾晒等习俗。全国其他地方的水神亦受民众祭

祀，作用与龙王相仿。而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的祭蝗虫的八腊庙和驱蝗的刘猛将军

庙，显然与蝗蝻灾害有关。江浙与福建的五帝信仰，也与这些地区流行瘟疫有

关。广东信奉的北帝、洪圣王 ( 南海王) 、龙母、伏波将军等，也与广东易发水

旱灾害有关。① 黄河中下游信仰的 “金龙大王”、 “黄大王”等，都与黄河泛滥

有关。而萧公、晏公以及洞庭湖等湖神信仰，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易患河湖水灾

有关。此类信仰，不胜枚举。
除信仰外，民间的许多小说、戏剧也多是以灾荒为主题来描写的，“三言”、

“二拍”等市井小说中也有反映。同样，民间逃荒习俗中，也有反映灾荒的。在

皖北、苏北、鲁西、豫东等黄河的主要泛滥地区，尤以凤阳花鼓 ( 花鼓小锣、
花鼓灯、花鼓戏) 、打莲响、莲花落、黄梅调等民间说唱最有名。这些民间文

艺，多是因灾荒连年，人们逃荒生存，在外以耍猴 ( “猢猴撮把戏”) 、打花鼓等

卖艺行乞演变发展的。有人称明清近代河南是中国的 “吉普赛人”，天灾人祸，

灾害频繁，河南人逃亡中国其他地区，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逃荒文化。
同样，灾荒也影响到中国人积谷以备灾歉的习俗。由于灾荒频繁发生，民众

遇到收成较好的年份，稍有积蓄，便把粮食等贮藏起来，以备荒时之需。每年四

五月青黄不接或遇荒年，民间的义仓、社仓便发挥作用，使灾民直接受惠。“备

荒”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民众勤俭节约，家中一般都用瓮、缸、垛、囷、囤等

来盛装粮食，这些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防灾的心理。
当然，统治阶级为了禳灾，也在文化上采取帝王自责、祈祷、厌胜等制度来

与自然博弈。汉代，君主在灾害发生后下自谴诏共计有 30 次，西汉 16 次 ( 其中

文帝 1 次、武帝 1 次、宣帝 2 次、元帝 7 次、成帝 2 次、哀帝 2 次、新莽 1 次) ，

东汉 14 次 ( 光武帝 2 次、章帝 1 次、和帝 3 次、安帝 3 次、顺帝 4 次、桓帝 1
次) 。② 而当宫殿、宗庙等有火灾、地震时，皇帝一般会素服避正殿。而祈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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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林: 《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 广州南海神庙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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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业新: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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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界神灵沟通的方式，商王就曾多次祈雨，秦代设奉常、汉代景帝中元六

年 ( 前 144) 改称太常，专门主管祭祀。以后各代大都遵循，除定时祭祀外，灾

害来临时也有祈祷。雩是古代祈雨的主要祭祀，中央也会祭天下名山大川、岳镇

海渎等，而地方上则祭本地的名山大川以及风雨雷电师坛等与云雨相关的神灵。
汉代五行学说流行，阳气太盛易致旱灾，需要闭阳而纵阴; 阴气太盛导致阴雨，

需闭阴而纵阳。这种通过阴阳五气来祛除灾害的做法叫 “厌胜”。汉代旱灾，曾

禁女巫及丈夫入市，不得举火，及时埋葬死者等; 压制火灾，起大屋，举防火礼

仪等，甚至在建筑的顶棚上制造藻井，雕刻或绘制荷花、菱角等水性植物，以压

火。① 这些禳灾是官方的政治文化行为，其目的亦是为消除灾害，维护正常的统

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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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段伟: 《禳灾与减灾: 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第 79 ～ 81 页。


